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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艾杰旭特种玻璃（大连）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集团”）于 2022年 12

月 24日披露了《关于收购艾杰旭特种玻璃（大连）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

告》、《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海证券报》和《大公报》。现对公告内容作如下补充说明： 

1、 关于艾杰旭特种玻璃（大连）有限公司业绩波动较大的情况说明 

（1）艾杰旭二年又一期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 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46,687.59        41,092.84        41,920.99  

总负债       30,859.16        22,789.97        23,717.87  

所有者权益       15,828.44        18,302.87        18,203.12  

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 1-3月 

营业收入       43,441.22        47,209.52        11,091.17  

利润总额          334.52         2,474.43           -99.74  

净利润          334.52         2,474.43           -99.74  

 

（2）艾杰旭业绩波动较大的原因 



近些年，国内外宏观环境的严峻复杂，叠加疫情的不利冲击，浮法玻璃行

业的市场波动较大，尤其是建筑玻璃市场竞争激烈，原、燃料等价格上涨，对

企业经营带来不确定性。艾杰旭特种玻璃（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杰

旭”）也受到较大影响，难以继续在建筑玻璃领域实现业绩增长。为增强盈利能

力，艾杰旭紧跟新能源汽车及太阳能发电市场对玻璃产品的特殊需求，重点发

力高单价、高毛利且市场需求前景较好的汽车 Low-E产品、太阳能 TCO及 CSP产

品等在线镀膜产品，以实现业绩的提升。 

在产品结构调整的过程中，2020 年因新产品实验开发及热修占用了 9 月至

11 月的主要产能，导致业绩低于往年。2021 年因整体建筑玻璃市场行情大幅度

上涨及太阳能产品及汽车 Low-E 产品的销售占比提升，带来了高于以前年度的

收入及毛利水平。 

进入 2022 年 1-3 月，一方面，由于每年一季度均为传统玻璃行业的淡季

（主要系春节因素）且发货受到疫情影响，同比收入有所减少；另一方面，根

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出具的对艾杰旭的

审计报告（上会师报字 (2022)第 9313号），从审慎性角度，对艾杰旭的部分长

库龄存货补提了约 330 万元的减值损失；此外，原、材料等的采购价格持续上

升，且在逐步从低毛利产品向高毛利产品的调整过程中，导致毛利也尚未完全

企稳；综上原因，导致艾杰旭 2022年一季度盈利层面略亏。 

未来，艾杰旭预计依然能通过其太阳能产品订单以及 Low-E 玻璃在汽车领

域的应用来提高企业进一步抵抗行业周期变化的风险，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2、 关于艾杰旭评估增值的情况说明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5 日出具《上海耀

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艾杰旭特种玻璃(大连)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万隆评报字（2022）第 10464 号），以 2022

年 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艾杰旭特种玻璃(大连)有限公司资产评估结果汇总

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2 年 3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32,386.46 33,669.34 1,282.88 3.96 

其中：  存货 18,173.42 19,456.30 1,282.88 7.06 

非流动资产 9,534.53 21,008.16 11,473.63 120.34 

其中：  固定资产净额 4,938.71 15,270.20 10,331.49 209.19 

        在建工程净额 28.61 28.61 0.00 0.00 

        无形资产净额 37.09 37.09 0.00 0.00 

        长期待摊费用 2,272.96 2,272.96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2,257.16 3,399.30 1,142.14 50.60 

资产总计 41,920.99 54,677.50 12,756.51 30.43 

流动负债 20,493.42 20,493.42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3,224.45 3,224.45 0.00 0.00 

负债总计 23,717.87 23,717.87 0.00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8,203.12 30,959.63 12,756.51 70.08 

上述增值项的增值原因为： 

（1）存货评估增值 1,282.88万元，增值率 7.06%，主要原因为存货-产成

品评估增值。产成品的评估价值根据艾杰旭提供的产成品不含税销售单价扣减

销售费用、全部税金和一定的产品营业利润后确定。 

（2）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10,331.49万元，增值率 209.19%，其中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评估增值 5,031.47万元，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评估增值 5,010.21

万元，固定资产-其他评估增值 289.80万元。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 19,661.07 万元，评估基准日账面净值

779.53万元，评估净值 5,811.00万元。评估按照重置成本法，根据建筑物重

置价值*综合成新率确定评估值。增值的主要原因近年来物价指数上涨，房屋建

筑物重置成本高，且通过现场勘察测量综合成新率尚可；艾杰旭的折旧政策

（残值率 0%，折旧年限 20年）使其账面净值较低，评估净增值高。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账面原值 66,792.49 万元，评估基准日账面净值

3,998.39万元，评估净值 9,008.60万元。评估按照重置成本法，根据浮法线

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确定评估值。增值的主要原因为艾杰旭的生产设备多以进

口为主，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仍有一定优势，重置成本较高；且艾杰旭的折旧

政策（残值率 0%，折旧年限 10-13年）使其账面净值较低，评估净增值高。 

（3）其他非流动资产评估增值 1,142.14 万元，增值率 50.60%。其他非流

动资产为锡液，是浮法玻璃制造过程一种重要的辅助材料，熔融的玻璃液导入

锡槽，漂浮在密度大的锡液表面上，在重力和表面张力的作用下铺开、摊平，

提高玻璃的平整度。 



锡液以历史成本计量，实际生产过程中损耗较少。锡液的评估值测算依据

为数量*评估单价，玻璃正常生产锡槽中的锡液必须达到生产要求，评估根据锡

槽的容量与锡的密度计算锡液的重量，且与艾杰旭提供数据相符，数量为

205.25吨。锡作为贵金属在 2022年价格有所波动，评估基准日锡锭的月平均

价为 308,813.27 元/吨（不含税价），至评估报告日，锡锭的月平均价为

165,617.70元/吨（不含税价），考虑到锡锭的价格波动对股权交易的影响，评

估值参考距评估报告日较近的月平均价，即 2022年 9月份的平均价

165,617.70元/吨（不含税价）为依据。 

 

3、 公司资金水平对支付对价和日常生产运营的情况说明 

公司从自有资金存量、经营性现金净流入、融资能力等方面保障股权对价

的支付，支付后的资金水平对公司正常运营无影响。 

（1）公司自有资金存量充足。根据公司 2022 年三季度报告披露数据，公

司期末持有货币资金 6.70 亿元，可短期内变现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理财产品

4.41亿元，有息负债 9.81亿元（其中短期借款 6.09亿元）。公司持有的货币资

金及理财产品除应对短期有息负债偿付外，还可以满足经营性资金需求及部分

项目、股权投资需求。 

（2）公司有稳定、持续的经营性现金净流入。公司近三年经披露的年度经

营性现金净流量分别为 5.98 亿元、6.12 亿元、5.84 亿元，后期也仍将保持稳

定的经营性现金净流入，增加公司资金存量，为公司项目投资及股权投资提供

资金保障； 

（3）公司有较强的融资能力。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公司近三年

主体信用评级均为 AA+，融资渠道畅通。2021 年度公司获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授信总额为人民币 48.50 亿元，实际使用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9.18 亿元，借款平

均利率约为 3.66%，授信可使用额度充足且融资成本较低。 

 

4、 董事会决议中反对票的情况说明 

公司十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了议案 1《关于收购艾杰旭特种玻璃（大

连）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和议案 2《关于收购艾杰旭特种玻璃（大连）

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风险抵押激励计划的议案》，其中有 1票反对，该反对票



为董事保罗·拉芬斯克罗夫特先生所投，原因为：保罗·拉芬斯克罗夫特先生

对于议案 1《关于收购艾杰旭特种玻璃（大连）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持

肯定意见，认为艾杰旭的超薄在线镀膜玻璃和太阳能发电玻璃生产线符合新能

源汽车及太阳能发电市场对玻璃产品的特殊需求，收购后，通过各浮法玻璃线

产品的整合和优化，可以更好地配套耀皮汽车玻璃和建筑加工玻璃产线，提升

公司核心竞争力。但是，他认为议案 2《关于收购艾杰旭特种玻璃（大连）有

限公司 100%股权的风险抵押激励计划的议案》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人才是

公司发展最重要的因素，风险抵押激励计划由管理层用收入来抵押，会影响管

理层积极性，特别是当遇到恶劣的宏观环境变化时，管理层虽尽其责却要损失

自己的收入，有可能造成人才流失，从而会影响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由于 2个

议案是一揽子计划，因此，对 2个议案都投了反对票。 

中方董事和独立董事都赞同风险抵押激励计划，认为作为国企推出这样的

计划能够更好地激励管理层加强对艾杰旭的经营管理，确保收购以后实现计划

目标，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因此，保罗·拉芬斯克罗夫特先生只是对议案 2《关于收购艾杰旭特种玻

璃（大连）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风险抵押激励计划的议案》有不同意见，不影

响董事会对收购艾杰旭项目本身的赞成意见。全体董事对收购艾杰旭项目本身

都给与了肯定和支持。 

 

公司将持续关注艾杰旭的后续生产经营与发展，并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2月 26日 


